委托证明（单位委托个人）
本公司（名称 北京康正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纳税人识别号91110101086851016636委托 程锋文（先生/小姐）（身份证号码 360203196509182011）办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物业地址：佛山市禅城区彩虹路33号七座1301房的租赁事宜；就其所签订的合同文本及支付的款项等相关行为，本公司知悉并同意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均由本公司承担。
特此证明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委托单位盖章（公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2019年2月27日
